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第34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4项整改任务：督察组现场抽查的25家企业中有10家企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存在问题。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火法工段精炼工序烟尘无组织逸散明显。

	责任单位
	高新区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督促企业规范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，完善治污设施运行台账，加强无组织粉尘控制，降低环境风险。

	整改措施
	（1）加强工艺技术培训和操作纪律管理，确保环境风险始终处于受控状态。

（2）加强现场管理，在精炼炉装料完毕后及时对物料入口进行封堵管理。

（3）火法工段精炼工序优化工艺参数，对烟气处理系统环保风机运行频率进行参数优化，提高炉内负压并对入炉口溜槽环集烟罩缝隙进行密封，减少无组织逸散，2025年6月底前完成。

	完成情况
	（1）精炼车间每月对车间员工进行工艺技术培训，每日按班次对环保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，确保环境风险始终处于受控状态。

（2）加强现场管理，采用岩棉对物料入炉口溜槽环集烟罩缝隙进行密封，有效保证无组织烟气的收集和处理效果。

（3）对烟气处理系统环保风机运行频率进行参数优化，将环保风机运行频率由原来的42-45HZ提高到44-48HZ，提高炉内负压，确保现场烟气不再外溢。


